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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和做梦一
样!”“有户口,有身份
证,才是真正的人啊!”
12月 18日下午,雪后
初晴。任富珍坐在自
家新房外间的小方桌
后,一边剥豆子一边交
谈,不时开怀大笑,声音
洪亮。红色针织帽下,
是一张红扑扑的脸。
午后阳光里,被玫红色
冲锋衣外套包裹着的
她,讲起话来中气十足,
整个人透出热腾腾的
感觉。与窗外薄雪覆
盖下的萧瑟田野形成
鲜明对比。

这一天,49岁的任
富珍终于拥有了自己
的身份证。

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身份
一度活得像个影子

离家32年,在他乡组建了自己
的家庭,儿子孝顺懂事,丈夫忠厚老
实,三口人的日子不富裕却也算安
定。而任富珍的身份问题,一直以
来是全家人的心病。这一次,任富
珍的身份,终于得到了法律意义上
的承认。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也
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时间倒推到 1988年。17岁的
任富珍与几个同乡一起从甘肃定
西来到山东打工。没上过学,没什
么劳动技能,打工生涯并不算很顺
利。离家两年后,经人介绍,刚成年
不久的任富珍与利津县汀罗镇建
华村村民杨景瑞结婚。说是结婚,
因为任富珍的身份问题,两人一直
没在民政局登记。直到今年 12月
份之前,杨家的户口簿上,一直只有
丈夫杨景瑞和儿子杨崇礼两个人。

50亩地、20只鸡、6只羊,儿子
长大成人,三年前盖了新房。桩桩
件件离不开任富珍的付出,半生精
力全部倾注在这个家庭。可在法
律意义上,任富珍这个活生生的人,
一直游离在这个家庭之外。

任富珍所在的建华村,是汀罗
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全村不足十
户人家。通往村子的小路,至今还
是一条从水泥路上延伸出的土
路。村里人家的房子,都没有院墙,
房前屋后的陈设,直面四周的田
野。远远望去,八九座没有院墙的
灰色房子,孤零零地落在一片被一
层薄雪覆盖的大地之上。这就是
30多年来任富珍全部的活动范围。

尽管人口稀少、消息闭塞,任
富珍的“身份之谜”还是成了村民
谈论的话题。“他们说,我没有身份
证,是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人脾气倔,就不听他们的,没
有身份证咋了?我不还是照样干
活!”聊起村民关于自己的闲话,任
富珍情绪有些激动。

任富珍的身份问题
曾在一个圈圈里打转

实际上,长期以来,固执的任富
珍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没那么重视,
但来自家人的压力不断影响着
她。一个人没户口,这算咋回事
呢?

“孩子周围的人都说,没有身
份证不行。孩子他爸为这事也和
我闹。”有一次,任富珍和杨景瑞去
镇上派出所咨询户口问题,赶上平
时接待自己的民警不在,任富珍打
算回家干活儿。没想到,一向好脾

气的杨景瑞发了火:“回家干那个
破活儿做啥?全家都为你这个户口
着急!”印象里,这是任富珍头一次
见到杨景瑞发这么大的火。

今年 9月,任富珍来到利津县
公安局汀罗派出所,提出想办理身
份证。

要办理身份证,需要首先明确
户口信息,任富珍一直没在汀罗镇
落户。按照正常程序,公民办理户
口迁移后,相应业务可以在新的户
籍地办理。汀罗派出所户籍民警
张霞很自然地登录公安系统内网,
想查询她的身份信息。任富珍不
识字,更不会写,连自己的名字是哪

三个字都不清楚,只是知道个读音,
甚至自己的出生日期,都不知道是
哪年。根据任富珍提供的同音字,
张霞将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检索
一遍,都没有结果。

“系统上查不到,不代表没有
她这个人。”好在任富珍知道自己
原籍在哪儿。张霞联系到甘肃省
定西市陇西县城关派出所,请对方
帮助核查任富珍的户籍信息。大
约两星期后,对方回函,称 1971年
出生的任富珍在当地仅有身份证
出生编码,无户口。也就是说,任富
珍其实一直是个“黑户”。

任富珍的“办证之旅”难度又

增加了一重。按照正常程序,她需
要先返回原籍地办理落户,有了户
口,迁移才能成立。可她没有身份
证,无法购买火车票、汽车票,别说
回甘肃,出山东都是个问题。

办身份证需要有户口——落
户要回原籍——没有身份证根本
回不去。任富珍的身份问题在这
个走不出去的圈圈里打转。

常规程序走不通,张霞想到的
是“非常规操作”。经过上级单位
批准及双方派出所沟通,张霞决定
为任富珍异地办理户籍业务。

9月,张霞第一次与甘肃定西
警方联系,明确了任富珍的身份情
况。10月,任富珍向汀罗派出所提
出落户申请。11月,进行“涉拐”案
件儿童信息采集,确认数据库里没
有任富珍的信息,人像比对也没有
相似的匹配对象。在“涉拐”案件
儿童信息采集表的签名栏里,不会
写字的任富珍把自己的名字“照着
样子描了一遍”。12月,张霞对任
富珍、杨景瑞及其所在村的村书记
进行了询问。

12月4日,任富珍的名字,终于
出现在杨景瑞一家的户口簿上。
很快,任富珍的身份证也办下来
了。

全家终于在户口簿上团圆
离家32年她想回老家看看

拿到身份证的这天下午,任富
珍家中来了一屋子人。在方桌边
剥豆子的她,很自然地成为谈话的
中心。休假回家的儿子杨崇礼,靠
坐在堂屋沙发的一端,姿态放松,话
不多。时而看一眼外间正在大声
交谈的母亲,蓝色口罩上缘露出一
双微眯的眼,即使隔着口罩也一直
能看出笑意。

丈夫杨景瑞也没往人群里凑,
待在自家老屋收拾棉桃。“这回在
一个本子上了,放心了吧?”张霞问
道。杨景瑞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嘿
嘿一笑,“放心了。人一辈子,没有
个户口,不像个事儿。”杨景瑞站起
来,嘴边笑出了三道褶子。

1957年出生的杨景瑞,足足比
任富珍大了 14岁。1990年,33岁
的他终于讨上了媳妇。那时外出
劳作,伙计们常打趣他,“家里有个
这么年轻的媳妇,放心不?”杨景瑞
讨到媳妇不容易,这么多年来两人
一直没在民政局登记,难说他心里
没有过担心。

儿子长大后,任富珍逐渐与甘
肃老家取得联系,得知自己的老母
亲尚健在。离家32年,家乡的印迹
只剩下她改不掉的西北口音。拿
到身份证最想干啥?“儿子娶上媳
妇,我们一家四口回老家!”她说。

(文中杨景瑞、杨崇礼均为化名)

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发言人、立法规划室主任岳仲
明表示,即将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将继续
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其中
将进一步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
规定,将虽未致人死亡,但属于“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
残疾”,情节恶劣的情形增加规定可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现行刑法,未满14周岁的
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相当于低
龄身份成了施暴者为非作歹的“护
身符”。辽宁大连不满14岁的蔡某
某将 10岁女孩连捅 7刀杀害,甚至
还在QQ群里向同学直播勘验现场
过程,毫无悔意。

法律不能管,家长不会管,学校
不敢管的现状,既不利于罪错“熊孩
子”的行为矫正,也不能有效抚慰被
害人,更降低民众安全感。

因而,不能“一放了之”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刑法修正案》拟
设定特别程序,在特定犯罪中对刑
事责任年龄予以下调的做法,体现
出其正视未成年人犯罪,惩戒“小恶
魔”的决心。对于已满 12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

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做法,能
够让刑法之剑惩戒大部分低龄未
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而安抚被害人,
提升安全感。

但是,之前的刑法修正案还存
在疏漏之处。如仅考虑到犯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且情节
恶劣的情形,没有考虑到其他致人
重伤且情节恶劣的情形。譬如,未
成年人在公共场所纵火致使多人
死亡的,持凶器持续不断砍刺他人
或其他特别残忍手段伤害他人致
人重伤但未致死的。这些行为虽
然不属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但其
危害性,对被害人的戕害度,对公众
心理的冲击不亚于故意杀人。

故而,惩戒低龄未成年人犯罪
行为,不必拘泥于故意伤害、故意杀
人等少数犯罪,有必要在综合考虑
基础上做出权衡。将那些手段特
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特
别大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纳入刑
法制裁范畴。进而既不扩大打击
面,将所有低龄犯罪未成年人“一关
了之”,也不放纵极端作恶者,不漠
视被害人的呼声,以不枉不纵、罪责
刑相适应原则维护公平正义。

惩戒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要不枉不纵

在餐桌上讲排场、比阔气……
近年来,餐饮浪费问题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12月 22日,反食品浪费
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为治理

“舌尖上的浪费”建章立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表示,制定
反食品浪费法,将近年来我国实践
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上升为法
律规定,明确各相关主体的责任,有
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发挥法律的引
领和规范作用,为全社会确立餐饮
消费、日常食品消费的基本行为准
则。

在我国,餐饮浪费问题一直存
在。有数据显示,仅城市餐饮这块
儿,每年浪费就超过 340亿斤。可
以说,反食品浪费立法已经是势在
必行。

在22日上午的全体会上,受委
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副主任许安标就反食品浪费

法草案作了说明。草案共32条,分
别对反食品浪费的原则、要求、政
府部门职责等作了规定。

比如,草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反食品浪费工作的领
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每
年向社会公布反食品浪费工作情
况；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当加
强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公务活
动用餐规范,加强管理。公务活动
用餐应当推行标准化饮食,科学合
理安排用餐数量和形式。

同时,草案对餐饮服务提供者
也做了规定,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
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
提示,在醒目位置张贴或摆放反食
品浪费标识或由服务人员提示说
明,引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不得
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要合理
确定餐食的数量、分量,提供小份
餐等不同规格的选择；餐饮服务提
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
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

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
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
目或者音视频信息。草案第三十
条明确: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
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
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
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的,由广
播电视主管部门、网信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
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草案还要求: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建立捐赠
需求对接机制,引导食品生产经营
者向有关社会组织、福利机构、救
助机构捐赠尚在保质期内可安全
食用的未售出食品。这样,既解决
了食品浪费的问题,也尽可能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宣传暴饮暴食最高罚10万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餐饮提供者不得诱导超量点餐


